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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3）第093号 

 

致：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广东凯

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

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如下的法

律意见。 

信达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信达对该事实的了解，并

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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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3年4

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于2023年5月5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

议案》，并于2023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后）》。根据贵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由于贵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上回购了

贵公司股份，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根据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2022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实际转增股份数量预计将因贵公司

回购股份事项而产生相应变化，《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的

主要内容也将不再符合贵公司实际情况，贵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股东大会取消对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审议，除了取消上述议案外，本

次股东大会其它审议事项保持不变。 

据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于召开前以公

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前述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

项、会议出席登记方法等内容。贵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二个交易日

前公告取消议案的安排并说明原因。鉴于此，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023年5月5日15:00，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照前述公告，在广东

省潮州市经济开发试验区北片高新区D5-3-3-4小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贵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

5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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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26名，合计持有贵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178,744,82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85%（截止股权登记

日公司总股本为439,516,016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8,374,300股，该等

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31,141,716

股）。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4名，合计持有贵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65,389,543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608%。经信

达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资格合法

有效。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名，合计持有贵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13,355,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77%。以上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3）经信达律师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24名，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180,899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66%。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

效。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信达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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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如下： 

1. 《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597,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7％；

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6％；弃权1,506,2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1,033,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7370％；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650％；弃权1,506,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80％。 

2. 《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59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7％；

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6％；弃权1,506,2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1,033,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7370％；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650％；弃权1,506,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80％。 

3. 《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59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7％；

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6％；弃权1,506,2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1,033,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7370％；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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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50％；弃权1,506,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80％。 

4. 《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03,6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21％；

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2％；弃权1,506,2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1,039,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7633％；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87％；弃权1,506,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80％。 

5.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03,6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21％；

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2％；弃权1,506,2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1,039,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7633％；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87％；弃权1,506,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80％。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107,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36％；

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2％；弃权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543,9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7.2522％；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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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87％；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1％。 

7. 《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59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87％；

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6％；弃权1,506,2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1,033,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7370％；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650％；弃权1,506,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80％。 

8.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327,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6124％；

反对11,415,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864％；弃权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1,763,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50.7459％；反对11,415,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245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1％。 

9.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462,0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9％；

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6％；弃权1,641,7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0,898,1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0.1525％；反对640,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650％；弃权1,641,7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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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8,107,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36％；

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2％；弃权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543,9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7.2522％；反对634,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87％；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

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资料，

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上述10

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如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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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本页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二〇二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魏天慧                              孙冉冉 

 

 

 

                                                              

                                                         郭 琼 

 

 

                                                       年   月   日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四、结论意见

